
证券代码：300349 证券简称：金卡智能 公告编号：2026-007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

暨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为推动公司战略实施，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行业经验与资源优势，积极探索

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机遇，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金卡智能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卡杭州”）受让林芝鼎孚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鼎孚”）所持有的共青城龙芯创耀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6.7171%的有限合伙份额。本次转

让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0元。同日，金

卡杭州作为有限合伙人，签署了《共青城龙芯创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

本基金为专项股权投资基金。本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

记编号：SBRB78。

（二）关联关系及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属于管理层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会审议。本次投资暂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参与所投

资合伙企业份额认购，也不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二、转让方情况



名称：林芝鼎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90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400321321577E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工布天街二期2栋一单元702

室

法定代表人：么贵师

营业期限：2014-10-27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登记备案情况：林芝鼎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20792。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么贵师 96.76%
深圳九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4%

关联关系：林芝鼎孚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芝鼎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共青城龙芯创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认缴规模：22,33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K6F0EH9N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龙芯（深圳）私募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王进）

营业期限：2026-01-16 至 2046-01-15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存续期：经营期限为合伙企业设立日起算至基金成立日的第 6个周年日，



其中至基金成立日的第 1个周年日为投资期（“投资期”），此后为退出期。

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定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2次，每次 1年；此后，经

持有合伙权益超过百分之五十（50%）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可根

据合伙企业投资项目情况延长合伙企业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

未上市企业）。

本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编号：SBRB78。

各投资人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 龙芯（深圳）私募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

2 林芝鼎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3 深圳前海科创鼎晖深港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4 金卡智能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00

5 河南银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6 北京广泰汇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7 成都信德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8 浚信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9 其他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2,830

合计 货币 22,331

（二）标的的基金管理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龙芯（深圳）私募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DJL2D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

68层01B

法定代表人：王进

营业期限：2017-05-04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登记备案情况：龙芯深圳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8738。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共青城源利泽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7%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3%

北京天童芯安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5.0%

3、关联关系：龙芯深圳同时管理公司已投资的共青城龙芯汇航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上述情形外，龙芯深圳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龙芯深圳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4、龙芯深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除龙芯深圳、林芝鼎孚、金卡杭州外的其他合伙人信息如下：

1、深圳前海科创鼎晖深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鼎晖深港”）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FJY0H1P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3号前海大厦T1

栋804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鼎晖百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吴尚志）

营业期限：2025-04-18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登记编号：SAXF81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前海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99.60%
深圳鼎晖百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40%



关联关系：鼎晖深港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鼎晖深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河南银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河创业”）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7735F42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香街173号4号楼科技金

融广场12层85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三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2020-12-08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王燕 98.90%
三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10%

关联关系：银河创业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河南银河创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北京广泰汇鑫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汇鑫”）

注册资本：1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5824082F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乙21号北京市朝阳佳丽饭店A18室

法定代表人：铁娜

营业期限： 2010-11-18 至 2030-11-17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市场调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策划；电脑图文设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宁波孚石鼎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关联关系：广泰汇鑫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广泰汇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成都信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信德”）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33108046E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二段2号2楼205号

法定代表人：刘余林

营业期限： 1996-06-18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房地

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物业服务评估；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等。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刘余林 37.50%
陶志强 31.25%
郭冬梅 31.25%

关联关系：成都信德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成都信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浚信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信电子”）

注册资本：7270万美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43916562D

注册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蒋欣霖

营业期限：2002-12-05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软件产品；电子、电脑、通信及家电用新型仪



用接插件、光电子器件生产；自有房产出租及相关物业管理服务，财务

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会务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全球网国际有限公司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TD 76.19%
GREAT BASE GLOBAL SERVICES LIMITED（讯腾环球服务有

限公司）
23.81%

关联关系：浚信电子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浚信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份额转让协议与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林芝鼎孚

受让方：金卡杭州

1、转让方共持有本基金 15.6733%的份额(认缴 3,500万元，实缴 2,000万元)，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基金 6.7171%的份额（认缴 1,500万元，实缴 0万元）

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接受。

2、受让方受让上述份额后，作为新合伙人对原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等有关

文件进行重新制定。

3、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本基金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

用。

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本基金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

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二）《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出资要求

除非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另有约定，每一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普通合伙

人的要求在认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时一次性实缴出资。

2、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事务由普通合伙人管理。普通合伙人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

策委员会”），其成员由普通合伙人委派，负责就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等作出决

策。普通合伙人应对于合伙企业完成投资后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持续监控，防范投

资风险，并在适宜的时机实现投资退出。

3、公司对基金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否

4、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普通合伙人无限责任：普通合伙人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龙芯深圳为本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本基金仅可在普通

合伙人退伙、被除名及依协议约定转让其全部合伙权益时更换并接纳新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任何有

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有限合伙企

业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签署文件，或从事其他对

有限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5、投资方向

本基金为专项股权投资基金。

6、费用收取

(1) 管理费

单一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低于300万元：年管理费率为2.5%；

单一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及以上：年管理费率为2%。

(2) 认购费

本基金豁免金卡杭州应向管理人支付的认购费。

7、上市公司对基金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本基金确认和

计量，进行核算处理。



8、利润分配与亏损分担

本基金项目投资收入及可向投资人返还的投资资金将按照各投资人扣除管

理费、违约金及其他调整事项后的金额占全体投资人扣除该等费用后的总额的比

例，向各投资人进行分配。前述分配应当优先返还投资人的投资成本，如有余额，

再向有限合伙人支付约定的优先回报，之后对普通合伙人进行收益分成追补，最

终剩余的超额收益由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按照约定比例分配。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基金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本

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9、退出机制

对于有限合伙人的合伙权益转让的有效申请，普通合伙人可基于其独立自主

判断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对于普通合伙人决定同意转让的，其他有限合伙

人特此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确认该等转让无需再取得该等其他有限合伙人同意

且普通合伙人无需通知其他全体有限合伙人；对于拟议受让方非为转让方之关联

方的，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方有优先购买权。有限合伙人权益转让包括直接转让

合伙权益或经普通合伙人同意的通过退入伙方式达到间接转让合伙权益的结果。

五、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依托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团

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寻找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以期获取财

务回报、优化公司资产配置，为公司及股东创造合理的投资回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

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亦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投资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情形。

（三）存在的风险



合伙企业投资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

响，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等情况，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六、其他事项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参与本基金的份额认购，未在本基金中任职。

（二）公司与本基金的其他意向有限合伙人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三）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日


